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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監管公告 

境內公司債券票面利率公告 

 
本公告乃根據《香港聯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》第13.09(2)條而作出。 

 

茲提述新疆金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“本公司”）分別於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九日、二

零一一年六月三日、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四日、二零一一年八月十八日及二零一一年

九月六日發佈的公告，以及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九日發佈的致股東通函（“通函”），

內容涉及建議發行公司債券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專有辭彙與通函界定者

具有相同含義。 

 

2012 年 2月 22日下午 1:00至 3:00，本公司和聯席主承銷商在網下向中國境內機構投

資者進行了票面利率詢價。根據網下詢價結果，經本公司和聯席主承銷商充分協商和

審慎判斷，最終確定 2012 年新疆金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債券（第一期）3 年期品

種的票面利率為 6.63%。 

 

本公司将按上述票面利率于2012年2月23日至2月27日面向中國境內機構投資者網下發

行。 

 

 

 

 

承董事會命 

新疆金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公司秘書 
馬金儒 



 

北京，2012年2月22日 

 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武鋼先生及郭健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李熒先生、高

忠先生、呂厚軍先生及胡陽女士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友三先生、施鵬飛先生及黃

天祐博士。 

 

* 僅供識別 


